
持有人会议结果 

证券代码：184059                证券简称：21泰兴债 

 

 

关于召开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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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持有人 

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或“公司”）于2021年9月24日发行了2021年泰兴市成兴国

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5.60亿元。发行人拟增加本期债券

的委贷银行，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于2022年10月26日召开了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现将

会议召开情况及决议公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名称：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

司 

（二）证券代码：184059 

（三）证券简称：21泰兴债 

（四）基本情况：发行人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发行了 2021

年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

券，发行规模 5.60 亿元，发行期限 4 年，票面利率 6.80%，在债

券存续期内第 3 个计息年度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

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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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名称：2021年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

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二）召集人：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三）债权登记日：2022年10月25日 

（四）召开时间： 2022年10月26日 

（五）投票表决期间：2022年10月26日 至 2022年10月27

日 

（六）召开地点：本次会议采用线上召开方式，不设召开

地点 

（七）召开方式：线上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非现场通讯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八）表决方式是否包含网络投票：否 

债券持有人应于2022年10月27日17:00前将表决票通过电子

邮件方式发送至发行人处（以发行人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

准），并需在会议召开后5个工作日内将纸质版的材料邮寄给发

行人联系人。逾期送达或未送达表决票的已办理出席登记的债

券持有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将

计为“弃权”。 

（九）出席对象：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

登记日下午收市（15:00）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

权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债券持有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表决；因故不能参加的债

券持有人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并表决；2、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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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期债券债权代理人、主承销商；4、发行人聘请的律师及

相关人员；5、其他发行人认为的有必要参加的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1：关于增加2021年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

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贷银行的议案 

议案详情见附件1 

同意100%，反对0%，弃权0% 

 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持有人会议由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

了专项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其他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合计持有

本次债券4,900,000张，占本次债券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87.50%，本次持有人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

定。 

六、附件 

附件1：2021年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小微

企业增信集合债券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议案 

 

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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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盖章页，无正文 



 

  



 

 

附件1： 

 

2021年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

合债券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议案 

 

一、会议召开背景 

发行人已于2021年9月24日成功发行2021年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

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规模5.6亿元，其中4.8亿元委托中信银行泰州分行以委托贷款形

式，投放于经发行人确认的，位于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内的中小微

企业，剩余0.8亿元将用于补充发行人的营运资金。 

 

二、会议议案 

议案一：《关于增加2021年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

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贷银行的议案》 

（一）委贷银行增加情况 

发行人计划增加南京银行泰州分行作为本期债券的委贷银行。南

京银行泰州分行将与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行人和中

信银行泰州分行签订《<关于“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的合作框架

协议>之补充协议》，规定南京银行泰州分行与中信银行泰州分行同

时作为本期债券的委贷银行，按以下调整后的操作流程发放委托贷款： 

1、确定中小微企业名单。在满足中小微企业筛选标准前提条件

下，由泰兴经开区管委会、发行人提议，向南京银行和中信银行两家

委贷银行分别提供推荐名单，委贷银行分别按照自营贷款的标准和程

序，遴选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并经发行人书面同意，确定最终的

中小微企业名单，发行人与泰兴经开区管委会不能变更或指定委贷对



 

 

象。 

2、确定委托贷款方案。委托贷款方案应由各家委贷银行按照各

自的自营贷款标准确定，转贷利率综合水平应不高于自营贷款利率综

合水平，委托贷款方案应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与泰兴经开区管

委会不得对贷款方案的具体条款进行修改。 

3、募集资金的归集和投放与监管。发放委托贷款的募集资金归

集至发行人在中信银行泰州分行（含其辖属的支行）和南京银行泰州

分行（含其辖属的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 

发放中小微企业委托贷款的具体投放流程为：两家委贷银行可在

4.8亿元合计范围内发放委托贷款，每家委贷银行的放款额度不作具

体限制。在确定好中小微企业名单及贷款方案后，如果发行人拟通过

其中一家委贷银行发放委托贷款，既可以直接使用该委贷银行募集资

金使用专项账户中的资金发放委托贷款，也可以将另一家委贷银行募

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中的资金划付至该委贷银行后再发放委托贷款。

监管银行负责监管债券募集资金按发行文件与合同约定使用。 

4、债券存续期内资金的监控与回收。各家委贷银行负责监管各

自的委贷资金使用情况，并协助发行人督促中小微企业在委托贷款到

期时还本付息，并在债券到期时协助发行人归集偿债资金，办理本息

偿付。 

（二）委贷银行账户增加情况 

发行人将在南京银行泰州分行（含其辖属的支行）新增开设本期

债券的风险储备基金专用账户，用于存放发行人通过南京银行泰州分

行发放委托贷款所取得的资金收入（即委托贷款利率与债券发行利率

形成的利差收入，含罚息和违约金收入）。 

现将本议案上述内容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审议。 


